
字号： [大] [中] [小] [打印] 仅打印内容

关于印发《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

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，机关各部门，各派出机构、直属单位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，加强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，规范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的工

作程序和制度措施，落实工作责任，我部组织制定了《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。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　　附件：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（试行）        

　　环境保护部

　　2017年7月19日

　　抄送：国土资源部、水利部、农业部、林业局、中科院、海洋局。

　　环境保护部办公厅2017年7月20日印发

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6912

https://www.mee.gov.cn/gkml/hbb/bwj/201707/W020170721594012192537.doc

